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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针对数据交易市场中普遍存在的数据交易价格与实际价值不匹配问题，深入探讨如何从质量和数

量两个维度进行科学合理的数据交易定价，以推动市场健康发展。通过分析由数据供应商、数据交易平

台和数据消费者组成的数据供应链系统，研究发现：在分散定价下，原始数据销售价格与数据产品销售

价格始终与原始数据数量呈正相关，在收益共享契约中，原始数据销售价格始终与原始数据数量呈正相

关；在集中定价下，数据供应商提供高质量、低数量的原始数据可使其获得最大收益；在分散定价与收

益共享契约下，数据供应商提供低质量、高数量的原始数据可使其获得最大收益。研究结论为数据供应

商如何提供有效的原始数据给予了理论指导，同时对数据定价及利益相关者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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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widespread mismatch between data transaction prices and actual valu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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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ta trading market, exploring how to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price data transactions from 
both quality and quantity perspectives to promote healthy market development. Through analysis 
of a data supply chain system comprised of data providers, data trading platforms, and data con-
sumers, the study finds that: under decentralized pricing, the sales price of raw data and data prod-
uct sales prices are consiste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quantity of raw data; in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s, the sales price of raw data is consiste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quantity 
of raw data; under centralized pricing, data providers maximize their profits by providing high-
quality, low-quantity raw data; and under both decentralized pricing and revenue-sharing con-
tracts, data providers maximize their profits by providing low-quality, high-quantity raw data. 
These findings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data providers on how to offer effective raw data 
and offer 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support for data pricing and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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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兴信息技术与应用模式的涌现，使得全球数据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态势。数据应用已

经渗透到政府治理、企业创新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新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1]。2024 年 12 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2]指出：“建立健全符合数字经济发展需要

的数据市场规则。加快制定符合公共数据要素特性的价格政策，促进公共数据安全高效开发利用。”随

着大数据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大数据的价值逐步得到重视和认可，数据交易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当前，

市场上已出现各种类型的数据交易平台，这些数据交易平台与阿里巴巴、腾讯、数据宝、360 数据等为代

表的数据供应商建立了合作关系，逐步形成了从数据供应商到数据交易平台再到数据消费者的数据供应

链[3]。该链条可有效地推动数据产品及服务的流通，在给数据供应商和数据消费者带来经济收益时，也

将产生重要的社会价值。 
从实际数据交易场景出发，数据交易平台主要采用市场需求导向定价策略，基于数据产品的市场需

求设定数据产品价格，这种定价方式未能充分反映数据的实际价值，忽视了数据质量和数据数量这两个

关键因素，由于数据的冗余性和数据价值的稀疏性，高数量的数据不一定意味着高质量，容易造成数据

交易价格与数据实际价值不匹配。因此，需要综合考虑数据质量和数据数量去设定价格，建立更为全面

的定价模型。当前，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对数据供应链中的定价问题进行了相关探究。自从

Konstantina 等人[4]提出数据供应链的框架性概念，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信息产品定价这一领域。

Chen 等[5]通过构建数据供应链模型探讨了不同定价策略下的信息类产品交易主体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此

外，Yu 等[6]提出了研究竞争性信息产品市场模型的三个层次用以分析分层决策程序，构建了包涵服务商

和消费者的二级供应链模型，研究预算约束的多个数据源通过服务提供商投标的最佳信息数据采购量。

Li 等[7]则基于拍卖定价提出了迭代双面拍卖方法，用于信息资源交易的最优资源分配和确定最优交易价

格。这种方法不仅能够保护买卖双方的隐私，还能够实现最大的社会福利。 
虽然现有的研究对信息产品定价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些文献主要集

中在平台和消费者两方，缺乏对负责原始数据收集的数据供应商、提供数据产品和数据增值服务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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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平台和数据消费者组成的数据供应链系统的定价决策研究。本文以数据供应商、数据交易平台和数

据消费者组成的数据供应链系统为研究对象，对数据定价问题进行探讨。研究数据供应商和数据交易平

台如何合理提升数据产品质量、销售恰当数量数据产品、充分利用数据价值、能使收益最大化的问题；

以及不同决策模式对数据供应链主体间收益的影响。 

2. 问题描述和变量解释 

本文构建由数据供应商、数据交易平台、数据消费者组成的数据供应链，数据供应商负责收集原始数据，

决定原始数据销售价格和原始数据质量，向数据交易平台提供原始数据；数据交易平台决定数据产品销售价

格和数据产品质量，向数据消费者销售经过开发处理后的数据产品(图 1)。本文将在分析集中定价与分散定

价的优缺点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协调定价策略，旨在实现决策效率与资源优化的平衡，提升整体效益。 
 

 
Figure 1. Conceptual diagram of a data supply chain system 
图 1. 数据供应链系统概念图 

 
本文进行如下假设： 
(1) 假设数据供应商向数据交易平台提供数量为 n 、质量为m ，单位价格为ω 的原始数据。其主要职

责在于收集原始数据，成本主要受原始数据收集规模影响，采用二次函数的形式表示数据供应商收集原始

数据的成本[8]，即： 2
1c nα= 。数据供应商通过向数据交易平台销售原始数据获得收益，其收益函数为： 

 2S n nω α= −  (1) 

(2) 假设数据交易平台向数据消费者销售质量为 q 、单位价格为 p 的数据产品。设定数据产品质量与

原始数据质量、数据交易平台购买的原始数据数量之间的关系为[9]： ( )1q n m n= + − 。另外，数据交易平

台开发处理原始数据的成本主要受到数据产品质量的影响，其具体的成本函数为： 2
2c nβ= 。 

(3) 假设数据消费者具有前瞻性，即数据消费者在购买数据产品前，会预先评估因产品不符合预期需

求而可能产生的清洗或数据处理等额外成本，设定该额外成本为 h ，且 h 服从 [ ]0,1 上的均匀分布。同时，

从数据消费者的角度看，高质量的数据意味着更准确、更有价值的洞察，有助于做出明智决策；而低质

量的数据则可能导致误导，影响决策效果。因此，数据消费者购买数据产品的期望效用为 

( ) ( ) ( )1E U q p hλ λ= − − − ，其中 λ 为数据消费者满意度，表示数据消费者在消费行为完成后，针对所购

买的数据产品，有 λ 比例的数据消费者表示，该数据产品达到了预期标准，且 0 1λ< < 。当数据产品的期

望效用 ( )E U 大于等于零时，数据消费者才会购买该数据产品。此时，数据产品的市场需求函数可表示为： 

 ( )
1

d q pλ
λ

= −
−

 (2) 

综上所述，数据交易平台的收益函数可表示为： 

 ( ) 2

1
p q p n nλπ β ω
λ

= − − −
−

 (3) 

3. 集中定价下的模型构建与求解 

本文以数据供应商、数据交易平台、数据消费者组成的数据供应链为基础，在集中的数据供应链中，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6700


杨宏舟 等 
 

 

DOI: 10.12677/ecl.2026.156700 826 电子商务评论 
 

Table 1. Explanation of relevant variables 
表 1. 相关变量说明 

符号 定义 符号 定义 

ω  数据供应商设定的原始数据销售价格 u  数据消费者效用 

p  数据交易平台设定的数据产品销售价格 d  数据产品市场需求 

n  数据交易平台购买的原始数据数量 θ  数据交易平台收益共享比列 

α  数据供应商数据收集成本系数 δ  固定费用补贴 

β  数据交易平台数据处理成本系数 S  数据供应商收益函数 

λ  数据消费者满意度 π  数据交易平台收益函数 

m  原始数据质量 W  数据供应商与数据交易平台的总收益函数 

q  数据产品质量   

 
数据供应商向数据交易平台提供单位价格为ω 的原始数据，数据交易平台向数据消费者销售单位价格为

p 的数据产品。本研究将数据供应商与数据交易平台之间的相互作用建立为一个两阶段博弈，其中数据

供应商对于原始数据销售价格ω 的决策为第一阶段；数据交易平台对于数据产品销售价格 p 的决策为第

二阶段(表 1)。由此，数据供应商与数据交易平台的总收益函数可表示为： 

 ( )2 2

1
pW n n q p n nλω α ω β
λ

= − + − − −
−

 (4) 

对决策变量数据产品销售价格求一阶偏导数，得到： 

 
( )( )1 2

1
m n n

p
pW λ

λ
− − +∂

=
−∂

 (5) 

再对 p 求二阶偏导数，得到： 

 
2

2

2 0
1

W
p

λ
λ∂ −

∂
<=  (6) 

由二阶偏导数严格小于零可知存在极大值。根据一阶偏导数等于零，得到： ( )1
2

m mnp n+ −= 。此时，

数据供应商与数据交易平台的总收益函数为：
( )

( ) ( )
2

2

4 1
m n mn

W n
λ

α β
λ

+ −
= − +

−
。对原始数据数量求一阶偏

导，得到： 

 ( )( )
( ) ( )

1
2

2 1
m m n mnW

n
n

λ
α β

λ
∂

=
∂

− + −
− +

−
 (7) 

再对 n 求二阶偏导得： 

 ( )
( ) ( )

2

2

21
2

2 1
W
n

mλ
α β

λ
−

− +
−

∂
=

∂
 (8) 

可见当原始数据质量 m 满足 ( ) ( )( )2 4 1
1m

α β λ
λ

+ −
− < 时，目标函数 maxW 具有凸性，存在唯一的全

局最优解。根据一阶导数等于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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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2

1

4 1 1

m m

m
n

λ

α β λ λ

−

+ − + −
=  (9) 

因此，数据产品销售价格 p ，以及数据供应商与数据交易平台的总收益函数W 可表示为： 

 ( )( )
( )( ) ( )2

2 1

4 1 1

m
p

m

α β λ

α β λ λ

+ −
=

+ − − −
 (10) 

 ( )
( )( ) ( )

2

24 1 1

m
W

m

λ α β

α β λ λ

+

+ − −−
=  (11) 

联立式(11)，将式(8)分别对原始数据质量 m 、原始数据数量 n 求一阶偏导可得：当数据交易平台数据

处理成本系数满足
( )
( )

2 1

4 2

mλ
α

λ
β

−

−
−> 时， 0p

m
∂

>
∂

，数据产品销售价格与原始数据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当数

据供应商与数据交易平台的成本系数满足
( )( )16 1 1n n

λα β
λ

+ >
− −

时， 0p
n
∂

>
∂

，数据产品销售价格与数据

产品质量呈正相关关系。 

推论 1 在集中定价下，当数据供应商提供的原始数据数量满足 ( ) ( )( )
21

12 1
n λ

λ α β
− <

− +
时，数据供

应商与数据交易平台的总收益存在最大值。 
证明：将式(10)分别对原始数据质量 m 、原始数据数量 n 求二阶偏导得，并建立关于 m 、n 的海塞矩

阵 1H ，可得：当 ( ) ( )( )
21

12 1
n λ

λ α β
− <

− +
时， 1H 为负定矩阵，数据供应商与数据交易平台总收益呈严

格凹函数，存在唯一全局最优解 m 、 n 能使数据供应商与数据交易平台总收益最大。 
推论 2 数据供应商的决策受到自身数据收集成本以及数据消费者满意度的共同影响，在不同客观条

件下，其提供的原始数据质量和数量状况应作出相应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 当数据供应商成本系数
( )
( )

1
4 1

mλ
α β

λ
−

< −
−

，数据消费者满意度
( )

( )
4

4 1
α β

α
λ

β
>

+
+ +

时，数据供应商提

供高质量、低数量的原始数据为占优策略； 

(2) 当数据供应商成本系数
( )
( )

1
4 1

mλ
α β

λ
−

> −
−

，数据消费者满意度
( )

( )
4

4 1
α β

α
λ

β
<

+
+ +

时，数据供应商提

供低质量、高数量的原始数据为占优策略； 
从现实的数据交易场景出发，从现实的数据交易场景来看，数据供应商在面临低收集成本和高消费

者满意度的情况下，通常会选择向数据交易平台提供高质量但数量精简的原始数据。高质量的原始数据

能够满足数据消费者对数据实用性的高要求，提升数据产品的价值，从而吸引更多数据消费者，同时，

精简的数据供应能够避免市场饱和，保持数据的稀缺性，有助于维持较高的销售价格，提高数据交易平

台的盈利能力。此外，通过控制原始数据的数量，数据供应商可以有效降低自身的数据收集成本，并减

轻数据交易平台的处理压力。这样，数据供应商和数据交易平台都能在保证收益的同时，提高运营效率，

从而实现双方总收益最大。同理可推出，数据供应商提供高质量、低数量，高质量、高数量，以及低质

量、低数量原始数据的情形。 
命题 1 在集中定价下，数据交易平台应努力降低数据处理成本，数据供应商提供高质量、低数量的

原始数据，可使数据供应商与数据交易平台获得最大收益。 
证明：将数据供应商与数据交易平台总收益最大值点，即W 关于一阶偏导 m 、 n 等于，代入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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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中可得：
( ) ( )max 4 1

W λ α β
λ

− +
−

= ，且 max 0
W
λ

>
∂

、 max 0
W
β

<
∂

。由此可知，收益最大值数据消费者满意 

度 λ 呈正相关关系，与数据交易平台数据处理成本系数 β 呈负相关关系。当 λ 较高，且 β 较低时，可使

数据供应商与数据交易平台获得最大收益，此时数据供应商的最优策略为提供高质量、低数量的原始数

据。在集中定价下，数据供应商与数据交易平台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市场竞争，追求总收益最大化。由于

数据具有高质量时价值更高，但数量过多可能导致市场饱和，降低边际收益。因此，集中定价策略下数

据供应商倾向于提供高质量、低数量的原始数据，以确保单位数据的售价足够高，同时避免过量供应导

致的市场贬值。这种策略充分利用了数据的稀缺性和高价值，使得供应商和平台在保持高利润率的同时，

也满足了市场对高质量数据的需求，从而实现总收益的最大化。 

4. 分散定价下的模型构建与求解 

本节以数据供应商、数据交易平台和数据消费者构成的数据供应链为基础，考虑数据供应商和数据

交易平台之间的原始数据交易过程、数据交易平台与数据消费者之间的数据产品交易过程，将最终的数

据定价问题表述为一个领导者(数据供应商)和一个追随者(数据交易平台)的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其中，

数据供应商负责收集原始数据，决定原始数据质量 m 和原始数据数量 n 。该模型可表示为： 
2max S n nω α= −  (12) 

 ( ) 2max
1

p q p n nλπ β ω
λ

= − − −
−

 (13) 

将式(13)分别对数据交易平台的决策变量数据产品销售价格 p 和获取的原始数据数量 n 求一阶偏导

数，得到： 

 
( )( )1 2

1
m n n

p
p

λ
π λ− − +∂
=

−∂
 (14) 

 
( )1

2
1

n
n

m pλπ β ω
λ
−

−=
∂

−
−

∂  (15) 

同时，再分别对两个决策变量求二阶偏导数，建立关于 p 、 n 的海塞矩阵，得到： 

 

( )

( )

2 2

2

2 2 2

2

12
1 1

1
2

1

p np
H

n p n

m

m

λλ
λ

π π

λ
π λ

β
π

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由此可知，当原始数据质量满足
( )2 4 1

1m
β λ

λ
−

< + 时， 2H 为负定矩阵，数据交易平台总收益呈严格

凹函数，存在唯一全局最优解能使数据交易平台收益最大。根据一阶偏导数为零，得到： 

 
( ) ( )( )

( ) ( )2

1 2 1

4 1 1

m m

m
p

λ β ω

β λ λ

− + −

− − −
=  (17) 

 ( ) ( )
( ) ( )2

1 2 1

1 4 1

m m
n

m

λ ω λ

λ β λ

− + −
=

− − −
 (18) 

此时，数据供应商与数据交易平台的收益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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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21

2
2 1

n m m n mn
nS

λ
α β

λ
− + −

− +
−

=  (19) 

 
( ) ( )( )

( )

22 24 1 1

4 1

n m mβ λ λ λ

λ
π

− + − −

−
=  (20) 

联立式(20)，将式(17)分别对原始数据质量 m 、原始数据数量 n 求一阶偏导可得： 0
m
ω∂
>

∂
，原始数据

销售价格始终与原始数据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当数据供应商成本系数
( )
( )3 2

2 16 8 1
8 4 6 4 1
n

n n n
β β

α
− + +

>
− + −

时， 0
n
ω∂
>

∂
，

数据产品销售价格与数据产品质量呈正相关关系。 
联立式(21)，将式(18)分别对原始数据质量 m 、原始数据数量 n 求一阶偏导可得：当数据消费者满意

度
( )

( ) ( )2

2 2

2 2 1m

α β
λ

α β

+
>

+ + −
时， 0p

m
∂

>
∂

，数据产品销售价格与原始数据质量呈正相关关系； 0p
n
∂

>
∂

，数据

产品销售价格始终与原始数据数量呈正相关关系。 

与推论 1 同理，在分散定价下，当数据供应商成本系数满足
( )
( )

21
2

2 1
mλ

α β
λ
−

> −
−

时，数据供应商收益

呈严格凹函数，存在唯一全局最优解能使数据供应商收益最大化；当数据交易平台成本系数与其购买的

原始数据数量满足
( )

( )
( )
( )

2 2

2

1
4

1

1 13

n m
n

β λ
λ
−

>
+ −

−
时，数据交易平台收益呈严格凹函数，存在唯一全局最优解能使

数据交易平台收益最大化。 

与推论 2 同理，在分散定价下，当数数据交易平台成本系数
( )

( )( )

31
4 2 1 1 2

m
m

λ α
λ

β
−

−
− −

< 、数据消费者满

意度
( )

( )
2 2

2 2 1
α β

α
λ

β+
>

+
+

时，数据供应商提供低质量、高数量的原始数据为其占优策略；当数据交易平台成

本系数
( )

( )( )

31
4 2 1 1 2

m
m

λ α
λ

β
−

−
− −

> 、数据消费者满意度
( )

( )
2 2

2 2 1
α β

α
λ

β+
<

+
+

时，数据供应商提供高质量、低数

量的原始数据为其占优策略；当数据交易平台成本系数
( )

( )( )

31
4 2 1 1 2

m
m

λ α
λ

β
−

−
− −

> 、数据消费者满意度

( )
( )
2 2

2 2 1
α β

α
λ

β+
>

+
+

时，数据供应提供高质量、高数量的原始数据为其占优策略；当数据交易平台成本系数

( )
( )( )

31
4 2 1 1 2

m
m

λ α
λ

β
−

−
− −

< 、数据消费者满意度
( )

( )
2 2

2 2 1
α β

α
λ

β+
<

+
+

时，数据供应商提供低质量、低数量的原

始数据为其占优策略。 
命题 2 在分散定价下，数据供应商提供低质量、高数量的原始数据，可使其获得最大收益。 
从现实出发，在集中定价下，数据供应商通过提供高质量但数量相对较少的原始数据，能够最大化

其利益。这是因为高质量的数据往往更具市场吸引力，从而确保数据供应商能够以较高的价格进行销售，

虽然数量较少，但高单价确保了每一笔交易的收益都较为可观，从而实现了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分

散定价下，情况则有所不同。数据供应商选择提供低质量但数量庞大的原始数据，以覆盖更广泛的市场

和满足数据交易平台对不同数据消费者的需求。这种策略虽然降低了每笔交易的单价，但通过大量销售，

数据供应商仍然能够获得可观的总收入。此外，低质量数据的收集成本相对较低，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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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供应商的收益空间。这种策略在短期内会为数据供应商带来一定的收益，但长期来看将损害其声誉和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命题 3 在分散定价下，数据供应链存在双重边际效应，数据消费者被迫接受价格更高、质量更差的

数据产品。 
这意味着，在相同价位下，数据消费者所获得的数据产品质量更低；若要获取高质量数据产品，数

据消费者需支付更高的费用。因此，在分散定价下，数据供应链存在双重边际效应，需要进行协调定价。 

5. 协调定价下的模型构建与求解 

利用收益共享模型，假设数据供应商与数据交易平台之间的收益分享比例为θ ，且 ( )0,1θ ∈ ，即数据

交易平台以比例θ 将销售收入分享给数据供应商。因此数据供应商、数据交易平台的收益函数为： 

 ( ) 2

1
pS q p n nλθ ω α
λ

= − + −
−

 (21) 

 ( ) ( ) 21
1

p q p n nλπ θ β ω
λ

= − − − −
−

 (22) 

求解方法同分散决策，可求得各决策变量最优解为： 

 ( )
( )( ) ( )( )2

1

4 2 1 2 1

m m

m
n

λ

α β λ λ θ

−

+ − + − −
=  (23) 

 
( )( ) ( )( )

( )
1 1 1

2
2 1

m m n n
n

λ θ
β

λ
ω

− − − −
−

−
=  (24) 

 ( )1
2

m mnp n+ −=  (25) 

此时，数据供应商、数据交易平台的收益函数为： 

 
( )( ) ( )( )( )

( ) ( ) 21 2 1
2

4 1
m n n m n m

nS
λ θ θ

α β
λ

− − − − +
− +

−
=  (26) 

 
( ) ( ) ( )( )

( )

22 2 24 1 1 1

4 1

n m n mλ β λ θ

λ
π

− + − − −

−
=  (27) 

命题 4 在收益共享契约下，数据供应商提供低质量、高数量的原始数据，可使其获得最大收益。 
从现实出发，尽管高质量的数据往往更受市场欢迎，但在收益共享契约下，数据供应商更倾向于提

供低质量但数量庞大的原始数据。因为低质量数据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通过大规模销售可以覆盖更广

泛的数据消费者群体，从而增加从数据交易平台处获得的共享收益。相比之下，高质量数据的生产成本

较高，且由于数量有限，无法充分利用数据交易平台的推广和销售能力。因此，在收益共享契约的框架

下，数据供应商选择提供低质量、高数量的原始数据，以最大化其从数据交易平台获得的共享收益。 
命题 5 收益共享契约可以减弱双重边际效应，但不能完全消除。同时，当数据消费者满意度

( )
( ) ( )2

2 2

2 2 1m

α β αθ
λ

α β αθ

+ +
>

+ + + −
时，存在最优收益共享比例，使数据交易平台在分享其一部分收入后实现收

益最大化。 
因此，收益共享契约下，数据交易平台收益呈严格凹函数，存在最优收益共享比例θ ，使数据交易平

台收益最大化。由收益共享契约下，数据供应商与数据交易平台的总收益小于集中定价下总收益，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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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共享契约仅能实现各成员 Pareto 改善，但不能完全实现数据供应链协调。 

6. 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由数据应商、数据交易平台和数据消费者组成的供应链系统下的数据产品和增值服务定价

决策问题，分别讨论了分散定价、集中定价、协调定价下的最优定价决策及最大化收益。通过一系列的

计算分析发现：在分散定价下，原始数据销售价格、数据产品销售价格始终与原始数据数量呈正相关关

系，在收益共享契约下，原始数据销售价格与原始数据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在其余情况下，只有满足特

定条件时，原始数据销售价格与数据产品销售价格才与原始数据数量、原始数据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在

集中定价下，数据供应商提供高质量、低数量的原始数据可使其获得最大收益，在分散定价、收益共享

契约下，数据供应商提供低质量、高数量的原始数据可使其获得最大收益；收益共享契约可以减弱“双

重边际效应”，但不能完全消除，只能实现 Pareto 改善，两部定价契约可以完全协调数据供应链，完全

消除“双重”边际效应，实现 Pareto 最优。此外，本文未涉及不对称信息对数据供应链的影响，未来研

究可深入探索此问题；模型构建中仅考虑单一供应商和平台，未考虑供应商和平台内部竞争，后续研究

可拓展至多供应商和平台的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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